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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7_AA_E8_80_83_E6_c26_505796.htm 省人事考试院和省计

生委成被告，武昌区法院一审驳回起诉 本报讯（记者 李海夫 

实习生 袁梦洁 李）孝昌县一中学老师报考湖北省公务员，报

考单位因其是自考学历没有允许其报考。该老师认为遭到学

历歧视，将省人事考试院和所报单位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

会告上法庭，请法院确认被告行为违法。昨日，记者获悉，

武昌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该案不属法院的受案范围，驳回该

老师的起诉。 原告：拒绝自考生报考无法律依据 28岁的潘老

师，是我省孝昌县邹岗镇周兴初级中学教师，于2004年12月

获得武汉大学法律本科自考文凭。潘老师称，今年4月2日，

其登录省考试院报名系统，填报了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

员会人口计生委科员岗位。次日，他从省考试院报名系统得

知，因为自学考试学历不符合要求，他没有通过报名审核。

原来该职位对学历的要求为“全日制本科以上，专业为法律

、中文”。他认为，对方以自学考试文凭为由拒绝他报考没

有法律依据，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 5月12日，潘老师向武昌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省人事考试院告上法庭，认为

审核违法。6月10日，潘老师追加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以下简称省计生委）为被告。 被告：录用机关有权设置报考

资格条件 7月2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省计生委解释

，其作为录用机关，有权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公务员招录报考

资格条件，且该报考条件经省公务员招录主管部门湖北省人

事厅审核批准并向外公布。潘老师学历为“自学考试本科”



，明显不符合报考条件中“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规定，拒

绝其参加该职位公务员考试的行为合法。省人事考试院称，

根据《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湖北省2008年度考试

录用公务员和参照管理工作人员工作实施方案》、《湖北

省200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和参照管理工作人员职位公告》

中关于报名资格审查的有关规定，报考资格审查由招录部门

负责。只有通过招录部门资格审查的考生，作为考务实施部

门的省人事考试院，方可受理网上报名。该院认为原告诉讼

主体明显错误，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结果：

不属行政诉讼范围 驳回起诉 法院认为，省计生委对潘老师报

名资格进行审查并通过省考试院网站发布的行为，属于行政

机关内部组织建设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对外实施公共行政管

理职能的行为，因此不是可诉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遂驳回原告潘老师的起诉。 昨日，潘

老师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同是本科文凭，具有同样的学业

水平，同是国家认可的，在承认本科文凭的同时排除自学考

试本科文凭，是学历歧视，一定要讨个说法。因其不慎错过

了上诉期，一审判决刚刚生效，但他会通过其他途径继续维

护自己的权益。 省人事厅有关负责人昨日介绍，招考单位职

位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自考本科不符合条件。这里要求

的全日制本科是指通过高中学习并在高考中考取大学，是统

招统分的，而自考文凭是一种成人教育。 市民声音：应该给

自考生一个机会 “这是对自考生的一种歧视，违背了国家鼓

励自学考试的教育精神。”湖北天职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范国良称，潘老师也取得了本科学历，国家也予以承认，能

力上未必不如全日制本科生，潘老师可通过申诉或信访维护



自己的权益。 市民张先生也是一名自考生，取得中文本科文

凭。张先生感慨，虽然自考生进入大学容易，但取得学历也

很难，付出的汗水比正常考取大学的学生还要多。他说他也

曾两次报考公务员，但都没有被审核通过，觉得自己学历被

人歧视。公务员考试目的是选拔人才，只要有相同学历，而

且能在公务员考试中胜出，就证明不比其他报考者差，应该

给自考生一个机会。 ◇观点交锋 原告 以自学考试文凭为由拒

绝我报考没有法律依据，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同是本科文

凭，同是国家认可的，在承认全日制本科文凭的同时排除自

学考试本科文凭，是学历歧视。 被告 根据国家及省有关规定

，公务员报考资格审查由招录部门负责。作为录用机关，有

权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公务员招录报考资格条件。 推荐：提醒

：选择公 务 员考试培训班小心“陷阱” 公务员招录提高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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